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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聘用宋华等3位同志为副教授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推荐，湖北省教师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，湖北省职称改革办公室公示和审查，我校艺术设计学院宋华、基础科学部朱永亮、经济管理学院刘绮涛3位同志具备副教授任职资格。

经学校研究决定，聘用宋华、朱永亮、刘绮涛3位同志为副教授。

聘用时间自2011年12月29日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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